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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

食盐定点生产企业（含多品种食盐定点生产企业）

申请审核应提交的材料清单

1.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审核申请书》、有效期内的食盐定

点生产企业证书复印件。

2.由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本单位的食盐商标注册证书复

印件；如食盐商标为其他食盐定点企业许可使用，则需提供

其他食盐定点企业拥有的由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食盐商标注

册证书复印件，报商标局授权使用的备案材料复印件；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申请审核之前两个年度的审计报告复印

件。

3.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的原料盐来源说明材料：

（1）企业自己拥有原料盐的，海盐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

企业自己拥有的合法有效的滩涂或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，

湖盐和井矿盐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自己拥有的合法有效

的采矿权证书复印件；（2）原料盐采购自所属集团公司内部

其他企业的，应提供该企业拥有合法有效的相关滩涂或海域

使用权，或采矿权证书复印件，以及从该企业购进原料盐的

合同和相关凭证复印件，并附能够证明本企业与原料盐提供



2

方关系的相关佐证材料；（3）原料盐采购自其他食盐定点生

产企业的，应提供购进原料盐的合同及相关凭证复印件。

4.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其食盐生产能力不低于 10 万

吨/年的说明材料，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南方海盐区食盐定

点生产企业应提供食盐生产能力不低于 3 万吨 /年的说明材

料。说明材料应包括食盐生产工艺流程图、主要食盐生产设

备设施设计制造合同等。

5.多品种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生产的多品种食盐明

细及其对应的相关标准（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），申请审

核上一年度多品种食盐生产月报表和年报表，以及申请审核

当年多品种食盐生产月报表，报表应详细记录生产食盐的品

种类型和数量，说明企业上一年多品种食盐产量占其食盐总

产量的 60%以上。

6.自产原料盐的海盐和湖盐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食

盐及其原料盐生产设备的详细清单（含设备布局图示）、工

艺流程图及相关说明材料，说明企业有较高的自动化、机械

化水平，说明企业采、收、运原料盐的机械化水平达到 90%

以上；井矿盐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提供完全采用多效真空蒸

发或机械式蒸汽再压缩生产工艺的说明材料（包括工艺流程

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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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企业从事食盐生产的固定的自有厂房和设备设施的说

明材料，包括企业食盐生产厂房平面布局图示、设施布局图

示、设备设施采购凭证，食盐生产厂房用地的相关产权证书

复印件（租赁政府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厂房的，需提供园区

厂房租赁合同或相关园区政府部门出具的工业园区厂房使用

证书复印件或说明材料）。

8.企业食盐灌装和箱（袋）装设备（包括自动或半自动设

备）的说明材料，包括食盐灌装设备、箱（袋）装设备清单、

设备清晰照片、设备的采购凭证复印件等；生产加碘食盐应

提供采用自动控制加碘设备的说明材料，包括自动控制加碘

设备清单、设备的清晰照片、设备的采购凭证复印件等。

9.近五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且未发生导致

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食盐质量安全事故承诺书。

10.通过 GB/T19001 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ISO22000 或

HACCP 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相关证书复印件；符合相应

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的说明材料；符合 GB/T19828、

GB14881 等相关标准要求的说明材料；对员工开展必要的教

育、培训和考核，以及员工取得的相应岗位所需的资质证书

等证明材料；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相应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的证明材料，加碘食盐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碘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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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》（GB26878）的证明材料，以及相关专业检测机构出具

的最近 2 个年度企业食盐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。

11.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系统生成的本单位

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追溯信息上传全国平台的情况报告》复

印件。

12.企业建立信用信息记录、信用信息公示制度，以及上

次换证后社会资本（含企业和个人）与本企业重组前信用信

息公示情况相关说明材料；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被列入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说明或自我声明材料；企业配合有关单

位建立企业及其负责人和高管人员相关信用信息的详细情

况，以及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盐行业信用管理与

公共服务平台、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向社会公示的说明材料，或提供第三方信用机构盐业信用

等级评价证书复印件。

13.企业食盐社会责任储备、轮储、出库管理制度复印件，

轮储和出入库食盐的相关凭证复印件；食盐社会责任储备库

存详细记录材料，以及最低库存不低于本企业正常情况下 1

个月平均销售量的说明材料。


